
近年来!伴随着我国经济建设"土地以及住房政策等的深

入发展!我国城市建设呈现出日新月异"高楼林立的新景象#
但与此同时!在现实生活中!一方建造建筑物时!妨害相邻建

筑物的通风"采光和日照的现象时有发生$ 在这种情况下!受

害人如果请求妨害方排除妨害或赔偿损失!则会产生如何认

识该排除妨害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理论构成问题$ 为

明晰日照妨害法理!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日本日照妨害救济制

度!探寻其对我们的启示!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相关立法提供借

鉴$

一%日本日照妨害私法救济法理的展开

!"日照权的论争

日照权! 是指任何居民都有能够享受直射日光的权利$
在多数场合!日照权通常也包括通风权$ 与欧美国家的恩惠

说!认为日照只是事实上的利益或恩惠!即使因他人的建筑物

而遮断日照!除在因恶意等特别情况下!日照不受法律保护"
不同!日照权被认为是日本所特有的观念$ 随着日本 #$ 世纪

%$ 年代"&$ 年代掀起的两次都市高层化运动!日照权纷争已

成为日本严重的社会问题$ 特别是以 ’(%) 年 ’# 月 #% 日东

京地方法院就&世田谷区砧町日照妨害事件’做出了驳回原告

请求的判决为契机!日本法学界围绕日照妨害纷争掀起了一

场激烈的论争!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理论$
第一!物权请求权说$ 该说主张以土地%房屋的所有权以

及物权化的不动产租赁权为根据!提起对环境侵权行为的侵

害排除请求$ 该说不仅以传统的物权请求权概念为基础而具

有高度的法的安定性!而且!还不以故意%过失为要件!减轻了

受害人的举证责任$ 因在救济受害者方面具有积极意义!物

权请求权说曾被作为日本判例%学说的通说而倍受关注$ *’+

第二!人格权说$ 该说提出了以日照妨害为中心的被害

就是对人们舒适%愉快的生活侵害理论$ 依日本宪法第 #) 条

的规定!该说主张国民享有营造一切最低限度的健康%文化生

活的权利!即使不享有土地物权!但对于威胁生活的行为!国

民享有侵害排除请求权$ *#+在对物权请求权说的缺陷予以批

判的过程中!该说逐渐成为继物权请求权说之后的有力主张$
第三! 侵权行为说$ 该说不涉及物权或人格权等具体权

利!而以存在现实应该受保护的利益为前提!主张只要存在日

照侵害的事实!日照%通风等就应该能成为受法律充分保护的

对象$ 此场合!忍受限度成为是否具有违法性的判断标准$
第四!环境权说$ 该说的中心内容包括(!主张环境权是

以日本宪法 ’, 条%#) 条为依据的一种基本人权) "主张大

气%水%日照%景观等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资源!是人类共

有的财产! 未取得共有人的同意而对该环境进行排他而独占

的利用是违法的#不问其被害是否发生!受害人均有权制止该

污染行为的发生# *,+

综上所述! 以侵害物权等绝对权为侵害排除请求权的必

要要件的权利说主张!只有在物权等绝对权被侵害的场合!被

害人才有权请求排除侵害)而侵权行为说!并不是以绝对权为

必要要件#即侵权行为说的理论构成!不要求受害人必须享有

某种绝对权!而在构成侵权行为的场合!对加害人%受害人各

因素进行利益衡量的基础上! 即可决定是否承认侵害排除民

事责任# 特别是在日本侵权行为法理论从 &权利侵害向违法

性’转变之后!重新认识权利侵害!扩大侵害排除请求权之适

用范围!成为可能# 这样!侵权行为说的适用范围似乎较权利

说更广# 但由于侵权行为说的理论构成是建立在利益衡量基

础之上!更为注重侵害行为的&公共性’%&社会有用性’%&社会

经济利益’等的利益衡量!因此!侵权行为说理论的构成!通常

又具有&有利于加害者’之嫌#
此外!在上述权利说的各种理论构成中!一方面!人格权

说提出了日照妨害为中心的被害就是对人们舒适% 愉快的生

活侵害理论!更为符合被侵害利益的实质# 另一方面!与物权

请求权说相比! 人格权说克服了物权请求权说仅保护物权人

或者物权化租赁权人利益的局限性! 人格权说所保护的范围

更广!更接近环境侵权的实态)而与环境权说相比!环境权说

因存在未能彻底解决诸如私法意义上的环境权的权利主体%
权利内容% 权利的转让等实体法上的问题而未能得到日本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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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学说和判例的认可!因此"人格权说越来越成为上述各学说

中的有力主张!
笔者认为"在日照妨害排除侵害请求权的理论构成上"首

先"明确侵害排除请求权的目的问题"是解决其理论构成的首

要问题! 即不论以何种理论为依据请求对日照妨害的侵害排

除"主要是因为受害人遭受到被害"如果继续放置该被害则有

危及受害人生命#身体健康#财产和生活利益等侵害事实的产

生"因此"即使加害者没有故 意#过 失"如 果 存 在 客 观 侵 害 事

实"则应该承认排除侵害! 其次"在具体采取何种理论构成的

问题上"明确其法律要件及其法律效果应成为核心问题!即在

关于日照妨害的理论构成上"克服日本曾出现的$停留在有关

美感的论争层面上%的缺陷"注重解决如何构建侵害排除请求

权的构成要件# 如何进行实质性的判断以及有关构成要件的

法律效果等理论问题"成为必要!

!"判例的理论构成

日本日照妨害判例的发展与完善过程" 可分为以下 ! 个

不同时期!

&"’第一时期&"#$% 年!&#%’ 年’"权利滥用时代!
第一时期的判例" 主要以安浓津地方法院 &#$% 年 ( 月

&) 日的$安浓津(结核病舍事件%判决#东京地方法院 &#*( 年

! 月 $$ 日的 $东京(烫发美容业者事件% 判决等最具有代表

性! 本时期的判例" 在关于损害赔偿和排除妨害的法律构成

上"采取了权利滥用的理论构成"并均承认了原告的请求"直

至承认撤除加害工作物!

&$’第 二 时 期&&#%’ 年 末!&#%# 年’"承 认 损 害 赔 偿 请 求

时代!
第二时期的判决" 主要是围绕日本民法第 ’)# 条而展开

的!判例主张"承认损害赔偿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满足$故意#过

失%#$权利侵害%#违法性#因果关系等要件!其中"$违法性%问

题成为决定日照妨害诉讼胜败的关键问题而倍受关注! +,-在

这一时期"判例对违法性的判断"已从过去基于$权利滥用论%
的判断"转为以$忍受限度论%为基础的违法性论!即对违法性

的判断"是根据$忍受限度论%"采取对加害人#受害人#以及地

域性因素等进行比较衡量" 只有在该损害超出了一般人通常

应该忍受的限度时"才认为该妨害行为具有违法性!
与判例的立场相对"少数学者提出了相邻关系说"主张类

推适用相邻关系法中有关确定$偿金%的规定 +*-以处理日照妨

害问题!相邻关系说从展开$合法行为补偿理论%入手"认为日

本法中虽然没有关于生活妨害的特别规定"但$补偿金%的规

定却正好能解决生活妨害的损害赔偿问题!该说还主张"根据

一定基准而排出烟尘#气体或者噪音"尽管属于法律或条例承

认的行为"只要产生损害就应该给予补偿!相邻关系说的特色

之处" 在于通过补偿金以及物权请求权两种手段解决所有者

相互间的利害冲突"这对解决生活妨害问题极为有利!相邻关

系说"认为相邻关系法所预想的纠纷"并不一定只限于物权法

所固有的问题"也包括广范围的共同生活上的问题! 因此"认

为$生活妨害的两足"有一足踏进相邻关系法中即可%!以此为

基础"该理论还承认了相邻关系法与侵权行为法的竞合"认为

当事人如果满足相邻关系法与侵权行为法各自的要件"则意

味着承认这两者不同的法律效果! +%-然而"正如淡路刚久教授

所指出的那样"在日照妨害这种无形损害事件中"由于产生了

如何确定损失的问题"因此"为明确划定该损失的范围"仍有

必要确定如何判断损失的$一定的基准%"特别是在相邻关系

中"相邻各方在一定限度内相互容忍"忍受限度论#违法性理

论仍有发挥其机能的余地"$过早得出相邻关系法能够克服这

一时期判例的难点的结论"仍过于草率%! +%-

&!’第三时期&&#%# 年末以后’"承认停止侵害请求时代!
这一时期的判例"判断忍受限度的要素包括)!妨害者的

恶意*"妨害行为的社会评价*#地域性*$境界关系的实情*

%有关基准的遵守*&妨害行为的形态#程度*’损害回避的

可能性等!
上述判例的理论构成并非十全十美! 首先"判例在采取

物权请求权理论构成时"仍存在无法解决的难点! 即土地所

有权只及于所有土地的地上及地下而无法保障所有权人享受

日照#眺望等! 日照并非物权的内在物"受害人只是存在于较

早居住在近邻没有中高层建筑的地方而享受了日照利益的客

观事实! 只有在侵害者具有恶意时"对其妨害行为予以停止"
才成为必要! 因此"在妨害者即使妨害了日照#眺望等"但在

未超越其土地疆界而加害于邻人的场合"应采取权利滥用构

成理论处理! 其次"判例采取人格权请求权的理论构成也受

到学者的置疑! 有学者认为"日照妨害具体表现为来自建筑

物的压迫感#湿气的增加#单纯的不愉快#轻度的精神侵害等"
其外延极为不明确"这种利益与传统的$与他人的权利能够相

区别的固有领域%的权利相比"很难具备人格权的特征! +’-

尽管如此"日本判例上仍存在物权请求权说#人格权请求

权说#基于侵权行为的停止请求权说等理论构成! 但实际上"
为数较多的判例通常采取了并不十分明确其法律构成理论"
而仅就该妨害行为是否为忍受限度内问题进行论述与判断"
最终做出判决的裁决方式! 因此"日本法学理论界认为"无论

采取何种法律构成"实际上其结论一般是一致的! +(-

二#日照妨害的规制

在 &#%) 年代日照妨害成为日本的严重社会问题时"日本

法律上由于缺乏明确规定"给日照妨害法理的构成带来一定

难度! 但是"为妥善处理日照妨害问题"日本采取了公法与私

法并举的措施! 首先"试图通过民法以及建筑基准法的现有

规定来解决相关问题! 如日本民法第 $)% 条至 $!( 条明确规

定了相邻关系法"采取了通过直接规定相邻居住者相互间的

所有权的界限来解决这一问题! 但是"这些规定并不是直接

保障日照#通风"而仅有第 $!, 条规定$建造建筑物时"必须与

相邻土地境界线相距 *) 公分以上%"通过这一规定"间接地保

障了日照#通风! 同时"该条还规定"针对违反此规定而建造

建筑物的情况"邻地所有者为达到废止建筑物或变更该建筑

物之目的"能够提出停止妨害请求! 但是"如果该建筑物如已

着手 & 年或已经完成"则不能提出停止妨害请求! 其次"采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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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通过修正相关法律规定予以解决的途径! 针对 !"#$ 年的

"建筑基准法#缺乏关于日照$通 风 的 相 关 保 护 规 定%日 本 于

!"%$ 年修改了"建筑基准法#%限制规定了容积率$建筑面积$
斜线$高度等标准%同时将旧"建筑基准法#所规定的基本用途

地域由 & 种修改为 ’ 种(第一种居住专用地域$第二种居住专

用地域$居住地域$近邻商业地域$商业地域$准工业地域$工

业地域$工业专用地域)%并规定了特别工业地区$防火地域$
准防火地域$风致地区$邻港地区等补充地域地区!此外%根据

各不同地域的性质%限制规定了各类地域的建筑物的用途&根

据用途地域$地区种类的不同%明确规定了其各自不同的用途

地域建筑物的容积率$建筑面积$斜线规制$建筑物高度等指

标%确切地保护了相邻建筑物的日照$通风!

三$对我国的启示

综上所述%我们不难发现%在日本公法对日照$通风的保

护不力的情况下%私法救济手段%在日照$通风保护中发挥着

重要的作用!针对日照妨害这一新的环境侵权现象%日本法学

理论$判例为保障受害人之日照$通风等利益%而绞尽脑汁%探

索与丰富了各种理论构成%及时救济了受害人! 与此同时%私

法救济理论的完善以及人们关于日照$ 通风保护的意识的增

强%推进了日本公法对日照$通风的规制与完善!目前%日本通

过采取公法与私法救济相结合的综合救济途径% 妥善地实现

了日照妨害的综合救济!
与此相对%在我国%关于相邻建筑物间的日照$通风的保

护%仅有"民法通则#第 ’* 条的规定%而对于相邻不动产间应

保持的距离$日照妨害的构成要件及其法律责任等问题%均缺

乏明确规定%其结果是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以及社会共同生

活秩序的维护等极为不利! 因此%笔者认为%在当前日照$通

风妨害事件日趋严重的情况下%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 +$$, 年

-, 月 !% 日公布的"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’草案(#’以下称"民

法’草案(#(第一编第九章第 ’$ 条关于)建造建筑物%应当与

相邻建筑物保持相当距离并且适当限制其高度%不得妨碍相

邻建筑物的通风$采光和日照*的规定%明确地将通风$采光和

日照等问题作为相邻关系来处理%有利于相邻不动产各方在

行使其不动产物权时%充分兼顾他方不动产利益%起到维护相

邻各方圆满共同生活的作用! 但是%我们仍应认识到%"民法

’草案(#并未具体规定相邻建筑物间的距离$建筑物的高度$
有关妨害日照$通风的理论构成等%给司法实践的实际操作仍

带来困难! 有鉴于此%笔者认为%我国有关日照妨害立法的完

善工作%重点应从以下入手+

!.结合我国相邻关系的社会习惯%借鉴日本公法与私法

相结合的综合救济方法%我国"民法’草案(#中应增加对有关

妨害日照$通风私法救济的法律构成的有关规定%以明确当事

人间的法律责任!

,.通过采取修改"环境保护法#第 ,& 条或对该条进行扩

大范围的司法解释的方式%明确日照妨害为一种公害类型%以

利于保护权利人的日照利益!

*.作为公法救济手段%我国有关建筑物管理法律规范中%
应明确规定用途地域及地区%并根据用途地域$地区种类的不

同%明确规定各不同用途地域建筑物的容积率$建筑面积$斜

线规制$建筑物高度等指标%为妥善处理相邻建筑物的通风$
日照问题%提供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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